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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面向社会各行业，主要资助省级及以上

重点或新兴专业学科、省“十二五”规划重点产业的学术带头人和

业务骨干。重点资助各地、各行业重点和急需的课题研究、省部

级及以上科研项目，将优秀的人才派往国外一流的大学或科研机

构，师从一流的导师，进修一流的学科专业。

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在外时间为 3—12个月，不资助攻

读学位的申请。申报采取“个人申请、单位推荐”的方式。单位推

荐分重点推荐和同意推荐两类。如选择重点推荐，所在单位必须

承担重点推荐人员的往返国际机票和奖学金额度比照国家公费

出国留学人员国外生活费标准之不足部分的出国配套经费。市属

高校及单位可向地方财政申请配套经费。

本年度已申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项目》、《江苏省

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项目》的人员不得重复申报

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

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申报材料须由申报单位汇总申请人材

料后同时通过网上和纸质两种方式统一报送。纸质报送沿用以往

方式，网上报送将通过“江苏教育”门户网站报送，具体操作程序

请见附件 7。

2015年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申报咨询自 3月 25日至 4月 12

日，材料受理时间为 4月 15日至 20日，录取工作 6月底前完成。

申报地点：江苏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地址：南京市北京

西路 15 号省教育厅 2013 室。联系人：闫莉，郑兴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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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83335212，83335333；传真：83335214，邮编：210024，电

子信箱：jeaie_yanl@ec.js.edu.cn，查询网站：www.ec.js.edu.cn。

二、关于 2016 年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申报相关政策调整预

告

为保持该项目的连续性，遵循财政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要

求，加强与中国政府留学奖学金等相应国家项目标准的衔接，更

好地服务我省人才培养，2016 年，将对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政

策作如下调整：

1. 要求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须提供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的

邀请函。目前国家留学基金委同类项目已要求前置提供邀请函。

2. 缩短留学资格保留期限。根据新的财政资金划拨要求，

拟将原先 2年留学资格保留期限调整为 1年，以缩短财政资金的

划拨时间跨度。目前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出国留学资格保留期限亦

为 1年。逾期不派出则资格取消。

3. 参照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标准，将取消申请人资格要求中

对博士毕业的申请人至少 2年工作年限的要求。访问学者申请人

的年龄调整为不超过 50岁（以申请截止时间为准）。继续保留本

科毕业后一般应有 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硕士毕业后一般应有 2

年以上的工作经历。

4. 派出人员留学国别和单位以邀请函为准，不对留学国别作

具体限定。今后，原则上不受理变更留学国别、变更留学单位、

变更留学期限及延期派出的申请。




